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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军、铁岭百纳能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辽民申47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凤军，男，1972年1月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法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调兵山市励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铁岭百纳能源有限公司，住所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广裕街铁阀有色小区四区100号。

法定代表人：郭勇，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吴凤军因与被申请人铁岭百纳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辽12民终1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凤军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一、二

审判决，改判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合同给予申请人46400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6月，申请人就到被申请人处工作。2020年3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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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申请人派申请人到开原市砍木头，因我们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在调兵山，我不同意去。当时被申请人杨经理明确告诉

我，你不去，你就回家别干了，并当时结清工资，让我们回家。被申请人辞退我后，我一直在找被申请人领导要求赔偿，被申请

人不给予赔偿。被申请人不承认辞退我，说我主动辞职，并且让辞退我的领导出庭作证。一、二审法院采纳了被申请人提供的伪

证，再审申请人现有被申请人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足以证明是被申请人辞退我，而不是我单方面解除合同。

百纳公司提交意见称，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中阐述的与事实不符，因为所谓中固是作为公司的一个车间，申请人不去参加工作

主动辞职，原审二审中均有证明，同时申请人均已签订自动辞职申请书，并恳请被申请人协助办理领取失业金事宜。请求驳回申

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1年6月起，再审申请人吴凤军在百纳公司工作。2020年3月，百纳公司安排吴凤军到开原中固工作，吴

凤军不同意百纳公司的安排，在领取当月工资后而不再到被申请人公司上班。吴凤军主张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

但在原审中其提交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并无不当。吴凤军为支持

其再审请求提交的证据，以及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足以改变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对吴凤军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

支持。

综上，吴凤军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凤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怡嘉

审 判 员　关鹿凝

审 判 员　樊少忠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　玲

书 记 员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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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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